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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市定古蹟「旗山生活文化園區(舊鼓山國小)」 

進駐徵選計畫 

壹、 計畫說明 

一、 計畫目的 

旗山生活文化園區同時為文化部輔導成立之地方文化館，

肩負整合地方文化資源，其目標為打造在地指標性藝文園區，

活化在地生活藝文氛圍，推廣藝術文化教育，並促進在地公

益、人文、社區等之發展。 

本計畫目的在邀請有志於推廣藝術、文創及慈善事業之

民間及公益機構、周邊學校、社區團體建立合作關係，透過

辦理展覽、體驗活動、課程、講座等相關活動，提供在地社

群網絡交流平台，出租空間包含：「北棟教室 1、2 樓教室空

間」及「辦公廳」。 

未來將持續朝向文化資產場館活化再利用方向發展，落

實場所精神，在保有其特殊文化歷史背景及建築空間美學意

象之前提下，引進民間能量，以兼顧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視

角，經營規劃此一特色獨具之歷史場域，提供多樣服務項目，

藉由與民間能量的結合，使有形的文化資產走入無形文化生

活之中，進而產生再次造訪之動機，提升整體參觀產值。 

二、 旗山生活文化園區(舊鼓山國小) 簡介及沿革 

舊鼓山國小原為日治時期的蕃薯藔尋常高等小學校，專供通

日語的學童就讀。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後改為鼓山國民小學，

民國 90 年(2001)間鼓山國小遷移至新校區，日治以來的舊建築

如禮堂、辦公廳及北棟教室被指定為古蹟，修復後為賦予舊建

築新生命，乃將古蹟及整個校區（定著土地範圍）定名為「旗

山生活文化園區」，結合「藝文生活」、「公益服務」、「終身學習」

的概念成為旗山社群重要生活場域。 

園區前因民國 105年遭逢美濃大地震影響建物結構安全而閉園

整修，震後重新對外開放，文化局於北棟教室 1 樓增設主題展



 

- 2 - 

 

示（含服務站、時光蕉囊 2 間歷史教室），並於大禮堂設置火車

軌距及火車伸展台，提供公益知識推廣服務，以延續古蹟作為

知識殿堂的場域精神，提升古蹟再利用效益，此外為維護古蹟

場域氛圍，區內老樹植栽修剪、廁所環境清潔維護及古蹟本體

日常管理維護均由文化局負責辦理。 

年代 事蹟 

1898 設立蕃薯寮公學校，現旗山國小。 

1903 蕃薯寮日本住民集體請願，期使日人學童可進入

蕃薯寮公學校就讀。 

1906 另設日人學童教授所，同一學校內分開授課。 

1909 設立蕃薯寮尋常高等小學校，仍以蕃薯寮公學校

授課。 

1912 蕃薯寮尋常高等小學校校舍正式落成。 

1945 改稱鼓山國民小學。 

2001 鼓山國小遷校，原校園幾棟建築被指定為古蹟，

稱「舊鼓山國小」(2000 年公告為縣定古蹟，2010

年五都改制後成為市定古蹟)。 

2016 美濃大地震閉館修復。 

2020 定名為「旗山生活文化園區」重新開館。 

三、 進駐空間介紹 

(一) 此次釋出空間區位及建物外觀： 

旗山生活文化園區位於本市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 7

號，古蹟本體建物包含「北棟教室」、「辦公廳」和「大

禮堂」三棟，建物坐落於旗山區旗山段 299-1 地號土地

範圍內，其中大禮堂為公共空間使用，北棟教室及辦公

廳 1、2樓室內使用面積約 209.6坪（北棟教室 5間教室

共 99.5坪、辦公廳共 110.1坪）。 

釋出空間為：1 樓 104 教室、2 樓 201 教室、2 樓

202教室、2樓 203教室、2樓 204教室、1樓辦公廳、2

樓辦公廳，共 5間教室、2間辦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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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棟空間介紹 

1. 北棟教室 1樓 1間、2樓 4間教室室內空間不含走廊空間：

每間教室約 19.9坪 (約 66m2)。 

 

 

 

 

 

 

 

 

 

 

 

 

 

 

  
建物立面外觀（北棟教室南面） 建物立面外觀（辦公廳） 

  
建物立面外觀（北棟教室走廊） 建物立面外觀（辦公廳北面） 

1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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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公廳 1 樓及 2 樓室內空間（不含走廊）：1 樓室內空間

約 52.8 坪（約 175m2），2 樓室內空間及露天陽台約 57.3

坪（約 189m2）。 

 

   

四、 空間使用規範及申請原則 

(一) 本計畫開放空間使用需依再利用計畫相關規定，符合文

化藝術創作、教育推廣及公益慈善服務等，故鼓勵從事

文化藝術教育及公益相關組織團體申請，用於藝術創作、

201 教室 202 教室 203 教室 2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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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符合計畫目的之集會等使用。 

(二) 進駐空間使用以非營利使用，不得有商業行為，如空間

使用有收入行為應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相關規定。 

(三) 文化藝術類別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所定義

之為限： 

1. 視覺藝術產業。 

2.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3.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4. 工藝產業。 

5. 電影產業。 

6. 廣播電視產業。 

7. 出版產業。 

8. 廣告產業。 

9. 產品設計產業。 

10.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11.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12. 建築設計產業。 

13. 數位內容產業。 

14. 創意生活產業。 

15.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1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四) 申請單一空間為原則，如有對於進駐空間有較多需求者，

得提送完整使用計畫，包含所需進駐空間所有具體進駐

管理計畫所需之資料。 

(五) 北棟教室(5間)不得指定進駐空間。 

五、 申請資格： 

(一) 本計畫得申請資格為國內合法立案之組織團體及公私立

大學；且符合從事文化藝術創作、教育推動及公益慈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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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宗旨者及下述條件者： 

1. 合法立案組織，包含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與其他政府機

關認可之合法組織，成立立案滿 6個月以上者，設立與

執行目的宗旨需符合文化藝術教育推廣及公益服務。申

請時需檢附以下證明文件： 

A. 依法核准設立登記之組織：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立案)

證明文件影本及負責人(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B. 足以證明立案宗旨符合文化藝術、文化教育推廣、公

益服務之證明或實績。 

六、 進駐期限 

(一) 自簽約日次日起算，一年為限。 

(二) 續約辦理程序： 

1. 如有續約意願，應於契約期滿前 3個月主動提出申請。由

本局視申請單位於進駐期間遵守場地規範等相關情形，

決定是否續約，如經評鑑優良者得續約一年。 

2. 申請單位未依期限申請續約或不符合續約資格者，需於

契約到期日 15日曆天內搬出並復原使用空間。 

七、 進駐期間應繳費用 

(一) 清潔及水電費： 

場地 費用 水電費分攤 112年水電費範例 

北棟教室單

間 

場地費：4,000/

月 

保證金：

20,000元 

依帳單金額 5% 

2個月為一期 

最高費用：112年 9月

42,935元 

10%費用為：4,294元/期 

 

最低費用：112年 3月

19,282元 

10%費用為：1,928元/期 

*分攤費遇小數點時以四捨五入計

算 

1樓辦公室 場地費：8,000/

月 

保證金：

24,000元 

依帳單金額

10% 

2個月為一期 

2樓辦公室 場地費：6,000/

月 

保證金：

24,000元 

依帳單金額
10% 

2個月為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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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費用優惠條件 

1. 具高雄市演藝團體登記證明之團體。 

2. 具高雄市人民團體立案證明之團體。 

3. 旗山、美濃區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 

4. 具上列上列資格之團體，公益使用之相關費用可減免 50%。 

貳、進駐徵選計畫作業流程圖 

 

 

 

 

 

 

  

 

 

 

 

 

 

 

 

 

 

申請人提出申請 

申請資料依序裝訂成 1份，需提送乙式 10份                     

(1本正本、9 本副本，含電子檔光碟 1 份) 

 113年 7月 26日(郵戳為憑)截

止受理收件。 

 

 

文化局受理文件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1)檢視申請資格是否符合本計畫。
(2)申請資料數量及內容是否缺漏或
不完整。 

未通過 一律視為資格不符，

不再通知補件。 

通過，以電子信箱通知參與第二階段徵選 

確定入選單位 

徵選 

進駐名單北棟教室 5名入選者、辦公
廳一、二樓各 1名入選者為原則。 

簽約及保證金 

應於本局通知日後 10工作天內完成
簽約手續，並於簽約前繳納保證金，
逾期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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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投件期限及文件 

一、 投件期限：自公告日起至 113年 7月 26日 17時前，投件資

料應於期限內以郵遞或親自送達機關，恕不接受電子郵件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不定期訪視 

契約期滿 

將使用空間與本局點交，後續無待解
決事項，契約始終止。 

進駐空間裝修 

應依裝修計畫執行，裝修完畢後應通
知機關現勘。 

依提案計畫內容經營 

1.獲選進駐者(自然人)須自簽約日起 3
個月內進駐營運。                                     
2.進駐期間依機關通知日繳交使用成
果送本局備查。 

提送裝修計畫 

1.簽約完成後，應於 1個月內提送裝
修計畫予本局審查，審查通過方可施
作。                                                                     
2 .裝修計畫應符合「文化資產保存
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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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檢附文件： 

(一) 封面 

(二) 文件檢核表 

(三) 申請表 

(四) 身分證明文件 

(五) 進駐管理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計畫緣起及目的(三頁以內) 

2.簡介(五頁以內)： 

（1）代表人及成員學經歷。 

（2）組織型態。 

（3）過去營運相關業務之經驗及實績。 

3.具體使用計畫(十頁以內)： 

（1）使用規劃： 

1. 營運方向：符合本場域計畫目的之舉辦活

動、課程、展覽、課程等舉辦類型。 

2. 營運目標：符合本場域計畫目的之社區產生

具體影響力具體內容。 

3. 公共參與活動：開放於民眾及觀光客之展

覽、體驗活動等預估場次及人數。 

4. 其他活動：開放於民眾之活動、課程、講座

等預估場次及人數。 

（2）空間規劃：符合古蹟氛圍之空間規劃設計概念

（3D示意圖、內外部空間配置、裝修建

材、施工計畫、古蹟防護措施等說明）。 

※房舍之使用及修繕應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相

關規定。 

（3）行政管理：裝修期程、預計開始進駐使用日期(後

續依機關審查期程調整)、人員配置、

服務動線、保險、清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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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預期效益(三頁以內) 

(六)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七) 切結書 

(八) 同意推派主要代表及聯絡人切結書 

(九) 申請人委託代理授權書(無者免附) 

三、 上述申請資料依序裝訂成 1份，需提送乙式 10份(含電子光

碟 1份)，並請自行備份，概不退還。 

四、 上述申請資料乙式 10份，其中需有 1份正本，並於各簽名

處親筆簽名，其餘 9份與正本相符之影本。 

五、 前述申請資料需依本局提供表單格式填寫。申請資料如有數

量或內容缺漏或不完整者，一律視為資格不符，不再通知補

件。另所送申請資料，如經查明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

等情事，已錄取者，將取銷錄取資格。 

肆、資格審查及徵選 

一、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以申請者繳交之資料進行書面資格審查，通過第一階段入選

者將以電子信箱通知參與第二階段徵選，簡報順序由機關抽

籤決定。 

二、第二階段：徵選 

（一）徵選時間地點： 

113 年○月○日(星期○)下午○時○分整，於文化局

___________辦理（第一階段入選者將以電子信箱通知

徵選時間地點）。 

（二）評分項目及配分比重： 

項次 項目 配分 

1 符合本場域計畫目的之使用規劃內容及場次

期程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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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報時間、地點及簡報方式： 

申請者依機關通知時間及地點，就進駐管理計畫書簡報說明。

每位申請者簡報 10 分鐘，簡報 8 分鐘第 1 次按鈴，10 分鐘第

2 次按鈴結束簡報，接受詢答 5 分鐘，簡報形式由投件者自行

決定。採統問統答，受評申請者依機關通知之簡報順序進行

簡報，若未能於機關訂定之時間按時到場簡報，經唱名三次

未到，則由徵選委員依據進駐管理計畫書內容逕予評分。 

四、進駐名單評定方式： 

本案以序位法評定進駐者，由徵選委員會就進駐管理計畫書

項目，按評分項目評定總分並排定順序，最終進駐名單北棟

教室 5 名入選者、辦公廳一 、二樓各 1 名入選者為原則，共

錄取 7 個單位，並以合計序位最低者且經徵選過半數決定者

為進駐單位，並優先安排意願空間；如合計序位相同，且均

得為入選者時，以獲得徵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入選

者，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由徵選委員推舉代表抽籤)；過半

數委員評分未達 75分者不得列為入選對象。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時，取消進駐資格： 

（一） 入選者不接受獲選或於本局通知簽約後 10 工作天內不

完成簽約。 

（二） 所附各項證明文件經查證與事實不符。 

（三） 以不正當手段獲選。 

（四） 經機關認定有影響進駐辦理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五） 有違反使用計畫與申請原則者，如用於營利使用。 

（六） 有毀損古蹟、或違反《高雄市市定古蹟舊鼓山國小因應

計畫》所規範使用原則者。 

2 空間使用規劃之完整性 20分 

3 團隊組成、專業能力及企業實績 20分 

4 簡報與答詢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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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發生撤銷獲選情形，機關得依徵選結果優勝序位，洽次

一序位申請者進行進駐程序。 

伍、簽約及保證金 

入選單位應於本局通知日後 10 工作天內完成簽約手續，並於

簽約前繳納保證金，逾期視同放棄。期滿無違約情事及待解決

事項，無息退還保證金。 

陸、其他 

一、申請者應於申請前詳閱全部申請文件，於提出申請時，即視

同接受及承諾履行全部申請文件之規定。如有疑義應以書面

向本局請求釋疑。 

二、本進駐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參照相關規定辦理。 


